自主充电宝服务采购需求表
1、 技术参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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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充电宝
	1. 投标人必须提供共享充电箱（柜）、充电宝产品的以下有效资质文件：
（1）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3C认证）
（2）充电宝内芯安全证明
（3）移动电源检测报告
（4）充电宝租借相关证书
（5）投保保险单（产品责任险）
2. 未经医院书面批准，柜机机身、产品设备上不得投放投标人经营广告或进行其他项目宣传。
3. 投放产品在合同期内由投标人负责保修，所有维修、更换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4. 拟设置共享充电宝数25个，并预留扩展设备或位置，便于根据医院实际使用需求经院方同意后增加（龙文总部院区）。
5.支持微信、支付宝扫码免押金租借
[bookmark: _GoBack]6.充电宝款式须符合院方要求，能提供多款式供院方选择（含高低款）


2、 商务要求
（1） 服务期限： 3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2） 服务地点： 医院院区内（含龙文总部院区），具体摆放位置由院方指定。
（3） 报价要求： 按每箱（柜）/月向院方交纳管理费用进行报价，最低限价25元/箱（柜）/月，供应商自主报价，报价不得低于最低限价。合同期内管理费按中标报价单价*实际数量执行，不得调整。
（4） 租赁价格要求： 共享充电宝租赁价格不得高于市场同类产品价格，不得随意调整。确需调整的，须经院方书面同意。
（5） 服务人员： 须指定不少于1名专业服务人员，负责日常维护、清洁、巡检及用户咨询。充电设备在协商摆放区域内因用户故意破坏造成的损失，院方不承担责任，供应商应通过保险或法律途径向责任人追偿。
（6） 应急响应： 设备出现故障时，30分钟内到达现场处理；一般故障修复不超过24小时；无法修复的，48小时内提供备用设备或更换。
（7） 公共卫生防控： 配合院方做好设备消杀、人员动态管控、健康监测等工作。
（8） 保证金： 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交纳保证金3000元，到期后且无违约情形下供应商提交履约保证金退还申请表经医院审核后无息退还。
（9） 安全条款： 1.供应商应保证手机共享充电器设备在正常使用时符合约定的用途，一切因手机共享充电器设备所产生的矛盾、纠纷以及经济、法律责任，全部由供应商负责，与院方无关；2.若因该设备在正常使用时造成院方的重大损失或者造成消费者人身及财产损失，且经第三方权威机构认证后，确定是由于供应商设备自身的产品质量导致的，供应商应承担相应损失赔偿责任；3.若因充电宝造成的安全问题，一律与院方无关。4.供应商应定期检查共享充电宝二维码真实性，防止被不法分子替换，若因二维码诈骗等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10） 设备数调整： 服务期间拟配置设备数为25个，如需增加，须经院方同意，按实际增加数量及相同单价结算。
（11） 用户信息安全：系统需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确保用户数据安全。
（12） 纠纷投诉问题：合同期内，院方接到的或者用户使用后出现的所有投诉、纠纷等问题均由供应商解决并承担由此产生相应的一切责任。
3、 付款及结算方式
院方按每半年每箱（柜）收取成交供应商物业管理费。每半年结算一次，成交供应商应在每个结算周期开始前10个工作日内支付当期费用，设备数量以结算周期第一个工作日实际配置设备数量为准，若结算周期内配置设备数量有变动则按实际数量多还少补差额管理费。逾期支付的，每逾期一日按应付金额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
4、 验收及其它条款
验收流程： 成交供应商完成设备交货、安装、调试后，院方进行1个月试用。试用期届满前15日内提出验收申请，院方在接到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院方逾期未组织验收且无正当理由的，视为验收合格。验收合格后双方签署《履约验收报告》。
质量责任延续： 院方验收不作为设备内在质量合格的最终依据，供应商在质保期内仍需对设备的内在质量承担全部责任。
施工与运输安全： 供应商在货物运输、安装、调试及拆除旧设备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造成院方或第三方财产损失或人身损害的，均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售后服务要求： 供应商在供货、运输、安装、调试及拆除旧设备等全过程中发生的任何安全事故和责任，均由供应商全部承担；提供服务期间应遵守院方管理制度，确保安全文明、规范施工。
其他约定： 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另行书面约定。

